
—1—

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西 安 市 财 政 局
西 安 市 教 育 局

文件

市发改价格〔2023〕5号

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西安市财政局
西安市教育局关于转发《陕西省公办高等学校学

生公寓收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县、西咸新区、各开发区发改、财政、教育部门，市属各公

办高等学校、中等专业学校：

现将《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教育

厅关于印发＜陕西省公办高等学校学生公寓收费管理办法＞的

通知》（陕发改价格〔2022〕2004号）转发你们，并结合我市实

际，就我市公办高等学校、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公寓收费有关问题

提出以下贯彻意见，请一并遵照执行：

一、调整制定学生公寓收费标准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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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或改扩建学生公寓应贯彻“坚固、实用、够用、方便”

的原则，严格执行陕西省公办高校学生公寓住宿费标准分类表中

的收费标准。

新建或改扩建学生公寓，若条件设施明显高于所列公寓分类

条件，且最高住宿费标准仍无法弥补其成本支出的，市属公办高

校向市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市级教育部门会同市发改、财政

部门提出意见报省级教育、价格、财政部门审批后执行；公办中

等专业学校向市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市级教育部门提出核定

住宿费标准的意见，经市级发改、财政部门审批后执行。

二、健全学生公寓收费管理制度

学生公寓的收费标准，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切身利益。各高等

学校、中等专业学校要加强对公寓收费的管理，明确学生公寓应

提供的服务项目、服务标准及住宿费收费标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，

擅自提高住宿收费价格标准或巧立名目乱收费。落实好国家有关

减免政策和退费规定，主动接受学生、家长和社会监督。

附件：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教育

厅关于印发《陕西省公办高等学校学生公寓收费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

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西安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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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教育局

2023年 2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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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2月 10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